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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管控方案》 

解读 

 

  2023 年 2 月 9 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肇庆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

管控方案》（肇府办函〔2023〕13 号，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方案》有关内容

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围绕控制总量、提升效

率的总体要求，全面落实国家、省节水行动，明确我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

“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及管控措施，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二、编制依据 

  根据《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通

知》（水节约〔2022〕113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6〕89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管控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2〕221

号）《广东省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粤水资源〔2022〕10 号）和《肇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肇府办函

〔2016〕75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三、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围绕控制总量、提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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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总体要求，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围绕珠三角核心区西部增长极、粤港澳大湾

区现代新都市发展格局，明确肇庆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十四五”用水总

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及管控措施，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坚持节水优先、刚性约束、科学管控、保障安全的基本原则，到 2025 年，肇庆

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19.48 亿立方米以内，其中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在 0.1749 亿立方

米以内，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不低于 0.22 亿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不低于 20%和 1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不低于

0.550。基本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科学、高效的用水总量管控体

系。 

  到 2030 年，肇庆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21 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

的能力及水平走在全省前列，有力支撑肇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控制目标分解。 

  1．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分解。用水总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

毛水量。根据预测需水量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6〕89 号文），结合《肇庆市水资源公报》

（2016—2021 年）统计数据和肇庆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将 2021-2025 肇庆市每年总用水量控制目标分解到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

2026-2030 年肇庆市每年总用水量控制目标仍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6〕89 号文）执行。 

  2．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分解。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包含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三个

目标。 

  根据《肇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值为 3400 亿元，累计年均增长 6%。地区生产总值根

据肇庆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肇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3 年第 2期刊登 

2023 年 3 月 12 日电子公报出版 

 

 

 — 3 —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和用水量预测，分别计算各年份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再与 2020 年指标进行对比计算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确定

肇庆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和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幅指标。 

  根据农业发展指标和用水定额，对肇庆市农业需水量进行预测计算，并根据省级

下发指标，通过计算分析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水量与灌溉系统取用的灌溉总

水量的比值，结合灌区节水改造等措施，确定肇庆市各县（市、区）和肇庆高新区的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三）重点任务。 

  1．严格用水总量管控。要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地表与地下等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体系。 

  2．严格用水效率管控。要大力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严控用水效率红线。 

  3．加快建设取水监测计量体系。全面、准确、及时掌握取用水情况，提升用水

总量控制管理基础保障能力。 

  4．建立健全用水总量核算和评估制度。依法落实用水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健全

用水总量核算工作制度，加强基础数据来源把控和质量审核，从源头提高用水总量数

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5．建立用水总量动态配置机制。坚持从严管控与统筹配置相结合，建立用水总

量“阶段管控、动态配置”的管理制度体系。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肇庆高新区管委会要强化部门协

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水资源管理及节约保护，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严格落实

肇庆市下达的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善各部门之间协调联动监管机制，畅通沟

通渠道，加强信息通报，实现定期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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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强监督考核。市水利局要牵头会同市相关单位，加强对各县（市、区）用

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发挥好考核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五）实施的意义。 

  建立健全我市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以肇庆市各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用水

总量和用水效率现状为基础，以“十四五”经济增长预期为依据，保障新增合理用水

需求。实施用水总量分阶段管控，实现用水总量动态配置，保障各地区经济社会持续

稳定发展。 


